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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9月 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号院 16号楼 252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58,064,9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59.06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于卓先生主持，以现

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法律

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6 人，董事蒋耘生、徐滨、杨有红、张金昌、景

旭因公务原因无法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1人，监事王学柏、袁豁、田沛、韩业林因公务原

因无法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灵斌出席会议。董事、副总经理张红，董事、

总会计师张彭斌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与中航科工签订《产品及服务互供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234,984 97.8468 4,450,352 2.153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 2023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2,062,709 99.0902 4,755,667 0.1664 21,246,618 0.743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议案 2：关于审议 2023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2,309,046,4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413,104,59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109,911,643 80.8686 4,755,667 3.4990 21,246,618 15.6324 

其中:市值 50万

以下普通股股

东 

2,228,194 78.2923 595,528 20.9251 22,273 0.78276 

市值 50 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107,683,449 80.9237 4,160,139 3.1263 21,224,345 15.95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审议与中航

科工签订《产品

及服务互供框架

协议》的议案 

202,234,984 97.8468 4,450,352 2.1532 0 0.0000 

2 

关于审议 2023年

中期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523,016,237 95.2639 4,755,667 0.8662 21,246,618 3.869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关于审议与中航科工签订<产品及服务互供框架协议>的议案》为涉

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中航机

载系统有限公司、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救生研究所、中国

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共计 2,651,379,658 股按照相关规定回避了表决，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空工



业供销有限公司、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未出席本次会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吕丹丹、白涵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月 9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